主要事迹
一、主要工作

有一腔热血洒向三尺讲台，会竭尽学识渲染整个课堂，用亦庄亦谐之语带动所有学生。我热爱这份工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以独特的授课方式，来促进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和学习。以下简要说明主要工作： 

1．2011年8月—2012年1月，负责2011级法学专业《法理学》与2010级法学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以及2011级公共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工作。

2．2012年2月—2012年6月，负责2010级法学专业《民事诉讼法》与2009级法学专业《保险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教学工作。
3．2012年9月—2013年1月，负责2012级非法学专业8个班级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法学专业《法理学》及2011级法学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教学工作。

4．2013年2月—2013年7月，负责2011级法学专业《民事诉讼法》、《非诉讼程序》与2010级法学专业《犯罪心理学》的教学工作。
5．2013年9月—2014年1月，负责2013级法学专业《法理学》与2012级法学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及2013级公共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工作。

6.2014年2月—至今，负责2012级法学专业《民事诉讼法》与2011级法学专业《刑法专题》《犯罪心理学》和2011级文秘专业《法学专题》
每一次授课都是对老师自身学习的进一步提升与整合并且学生们的积极与动力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二、突出表现

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义务担任法协指导老师。不仅努力充实自己，而且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与积极创新能力，辅导学生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探讨学术问题。
1.2011年12月，指导社会科学系第五届“翔宇杯”辩论赛，并担任评委作出点评；
2.2012年3月，指导法律爱好者协会在信阳市天伦广场开展 “关注消费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法制宣传活动；
3.2012年4月，指导法律爱好者协会在信阳市肖家河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4.2012年5月，指导社会科学系第五届“模拟法庭”活动并为此作点评，其中信阳电视台全程报道；
5.2012年6月，成功举办《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学术讲座；
6.2012年12月，指导法律爱好者协会在信阳市平桥区世纪广场开展“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并接受信阳电视台的采访；
7.2013年3月，成功举办“法学与经济学融合创新”学术讲座；
8.2013年4月，成功举办《心理学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学术讲座；
9.2013年5月，指导第六届“模拟法庭”活动；
10.2013年12月，参与信阳市公安局组织的“12.4法制宣传日”指导工作；
11.2013年12月，指导社会科学系第六届“翔宇杯”辩论赛；
12.2014年4月，指导华锐学院运动会社会科学系男女足球队的训练和比赛；
13.发表论文《新形势下河南省农信社改革的路径选择》，并被《法制博览》采用于2014年8月出版。
教育理念与人生追求，促使我不断的提高学术水准和教学水平；在帮助学生积累专业知识的同时，着重要学以致用、锻炼实际应用能力。

三、获奖情况

感谢学生的支持与领导的信任，在这段时期的工作中不仅积累了经验，而且取得佳绩。主要奖项：

1.2011年12月，荣获社会科学系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2.2012年5月，荣获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三等奖；
3.2013年5月，获得十佳社团“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4.2013年6月，年度考核为优秀；
5.2013年12月，获得社团“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6.2014年4月，荣获社会科学系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回顾总结这学年的工作，其中还有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仍要继续努力，提高个人的教学教育能力，时刻以饱满的精神来迎接新的挑战。当前，面对社会对教师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奋进，学习他人长处，改正不足，开拓前进，为美好的明天做出自己的努力。
